
臺北市政府工務局公園路燈工程管理處
受理公園、綠地、廣場容積移轉土地清理標準作業程序

受理公園綠地、廣場容積移轉
送出基地土地改良物清理及土地贈

與

通知申請人辦理鑑界及圈圍基地範圍

確認送出基地土地改良物情形
初步辦理會勘

是否有土
地改良物?

完成土地改良物清理會勘

接受送出基地贈與，完
成產權移轉登記

否

基地內之
土地改良物(含地上、下
管線)符合公益性或公共
性，並經權管單位評估

無法遷移

專簽處長核准
免予遷移

敘明理由回復申請人副
知都市發展局

是

否是

函復申請人「清理結果確
認及贈與完成」並副知都

市發展局

否

是

105.04.29簽准實施

結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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